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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智能支持系统业务运营支持

服务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500671520251603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乙方：上海英才玮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北路 500 号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 号 1幢 5

层 A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2177

电话：22199881 电话：13611192670

传真： 传真：

联系人：林佳怡 联系人：史彦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双方就研究性学习智能支持系统业务运

营支持服务项目，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标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本项目基于研究性学习智能支持系统进行运营服务支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客服支

持服务、线下赛事活动线上支持能力开发、平台基础运营、应用推广服务（区、校级培训）、

平台线下赛事活动支持服务、应用推广服务（平台推广及应用学校开发）、平台内容运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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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运营）、平台数据运营（数据确认及数据分析报告）。

二、保障及承诺

1、甲方按照本合同书规定的方式、时间支付相应的款项。

2、甲方按照本合同书规定的验收标准和验收期限对设备进行验收。

3、乙方保证完成产品的安装、调试及培训工作。

三、变更确认

对本合同条款的任何形式的更改须经双方书面确认并签字后方能生效。

四、收费及付款方式

1、甲方提供本项目费用总计为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贰万元整（人民币（数字）

1320000）。

2、付款方式：

1.第一次支付：合同生效后，乙方交付甲方项目进度表、实施方案等项目文件并出具

合法有效等额增值税发票后，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0%的款项。

2.第二次支付：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乙方交付甲方阶段性项目成果，以及合同总金

额 10%的银行保函作为履约保证，银行保函有效期覆盖合同履约期，并出具合法有效等额增

值税发票后，经甲方确认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0%的尾款。

3.项目完成交付后，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无息退还并同意解冻乙

方前述银行保函。

五、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合同有效期为：。

乙方原则上在甲方所在地履行工作义务，但视内容、时间和工作性质不同，部分软件

开发和维护工作可在乙方所在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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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以委托方式履行。

六、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乙方保证对甲方的文件、业务资料等商业秘密承担保密责任。

七、风险责任的承担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导致维护全

部失败所造成的损失，风险责任由双方承担。

经约定，风险责任甲方承担 50%，乙方承担 50%

因一方故意隐瞒项目风险而导致的损失，风险责任由隐瞒一方承担。

八、争议的解决方法

如出现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提请上海市仲裁。

九、其他约定

1、本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 2 份，双方各执 1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其他未尽事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实施。

如有未尽事宜，详见补充条款。

（以下无正文）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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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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